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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（以下簡稱文化局）為凝聚文化志工服務共識，整

合志工人力資源，以利文化產業推展，並維護文化志工服務品質，特

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 本要點所稱志工，係指通過文化局正式聘用，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，

願意遵守本要點，協助推動文化產業者。 

三、 志工遴聘程序如下： 

（一）招募：文化局除配合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辦理公開招募活動外，亦 

得自行視需要不定期公開招募志工。 

（二）甄選: 經報名登記、資料審核並面試合格者。 

    (三) 訓練：經甄選後，應接受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；訓練期間中途缺 

         席者不予遴用。 

   （四）授證：經甄選及訓練通過者，於文化局年度志工授證典禮中頒發

聘書正式聘用並核予志願服務證。 

   （五）聘期: 志工聘期為一年，期滿得續聘並辦理團隊意外保險。 

四、文化局志工隊組織及任期： 

   （一）文化局依所屬中心、圖書館及民間團體設立志工隊，各隊得依工 

作需要設置分隊，訂定各隊組織及管理規則。 

    （二）各隊置隊長一人，綜理隊務。隊長須擔任文化局志工連續滿一年 

以上並有志工隊幹部經驗，由各隊十名以上志工連署，推舉為候 

選人，經志工大會票選產生，最高票者當選。各隊得置副隊長一 

至三人，襄助隊長處理隊務。 

   （三）隊長及副隊長任期一年。隊長連任以二次為限；任期內請辭或因 

故無法執行職務時，由副隊長代理至任期屆滿。 

五、志工服勤規定： 

（一）不遲到早退，無法出勤時，應先請假並安排代理人。 

（二）應穿著服勤背心及佩帶志願服務證，以利民眾辨識。 



（三）應充分瞭解自身工作內容及服勤注意事項，並確實遵守。 

（四）妥善保管文化局資源，並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。 

（五） 民眾詢問問題時應耐心傾聽，瞭解民眾需求，以正確引導或服務。 

（六）服勤時段經確定後，非經志工幹部同意不得調動。 

（七）依實際服勤時間簽到及簽退，如有發現不實者，除服務時數依實 

       際服勤時間計算者外，將列為年度志工考核之依據。 

（八）志工年度服勤時數至少四十小時。 

六、志工請假規定： 

（一）依志工所能服勤時間排定輪值後，因故無法出勤，應事先通知志

工隊幹部，並協調調班、安排代理人。 

（二） 志工因緊急狀況未能事先辦妥請假手續，應儘速通知志工隊幹部， 

      並於一週內完成書面請假手續，否則以缺勤論。 

（三）志工因特殊事故需暫停服務者，得申請暫停服務，期間以三個月

為限，必要時得延長一次，但不得減免服勤時數。 

七、志工隊會議由隊長召集： 

（一） 幹部會議: 討論隊務及協調各組業務；每二月至少召開一次。  

（二） 例會：宣導志工應配合事宜及各組工作報告討論；每半年至少 

召開一次。 

   （三） 志工大會：聽取志工服務心得與建議及辦理下年度幹部選舉事宜； 

         每年至少召開一次。  

   （四）臨時會議:依隊務及志工服勤情況隨即召開。 

八、除中央及臺中市政府獎勵依相關規定辦理外，志工年度服勤總時數達 100

小時，且出席率 85%以上，並有特殊貢獻事蹟者，文化局得辦理獎勵。 

九、志工有下列情事之ㄧ，經志工幹部會議決議通過並通報文化局備查後， 

    得解聘，並收回志願服務證： 

（一） 志工因故無法繼續服勤或無特殊原因連續請假超過三個月且已

延長一次者。 

    (二) 利用志工名義進行推銷、營利、傳教或其他不當行為者。 



    (三) 志願服務證有轉借、冒用或不當使用情事者。 

    (四) 違反或未遵守志願服務法第十五條規定者。 

    (五) 服務不佳，經民眾反映查明屬實者。 

 


